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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一次性薪俸稅、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寬減措施的影響  

二零一八/一九課稅年度 

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： 

寬減 75%，每宗個案以 20,000 元為上限 

應評稅入息 納稅人數目 平均寬減稅款 平均稅款寬減 

百分率 

200,000元或以下 294 000 550元 75% 

200,001元至 300,000元 403 000 2,540元 75% 

300,001元至 400,000元 309 000 6,460元 75% 

400,001元至 600,000元 399 000 11,720元 61% 

600,001元至 900,000元 267 000 16,690元 37% 

900,000元以上 236 000 19,780元 8% 

總數 1 908 000 — — 
 
註：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香港的工作人口達 398萬人。 

利得稅
*
： 

寬減 75%，每宗個案以 20,000 元為上限 

應評稅利潤 業務數目# 平均寬減稅款 平均稅款寬減 

百分率 

100,000元或以下 47 000 2,940元 75% 

100,001元至 200,000元 17 000 12,220元 74% 

200,001元至 300,000元 12 000 17,210元 60% 

300,001元至 400,000元 8 000 19,630元 48% 

400,001元至 600,000元 11 000 20,000元 35% 

600,001元至 900,000元 9 000 20,000元 24% 

900,000元以上 41 000 20,000元 1% 

總數 145 000 — — 
 
註：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香港約有 127萬個法團及 26萬個非法團業務。 

* 利得稅兩級制由二零一八/一九課稅年度開始實施。就首 200 萬元利潤，法團的

利得稅稅率降至 8.25%，而非法團業務的利得稅稅率則降至 7.5%。法團及非法團

業務多於 200萬元的利潤，分別按 16.5%及 15%徵稅。 
# 包括 11萬個法團及 3萬 5千個非法團業務。 

 


